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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便利教學、實習、研究與推廣，

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規定訂定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附設水工

實驗場(以下簡稱本場)設置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，以提供有關水利

工程之實驗、規劃、設計等技術之服務。 

第二條  本場主要任務如下： 
一、 規劃學生實驗實習及教材。 
二、 水利工程之規劃、設計。 
三、 水工模型實驗。 
四、有關水利工程之電腦應用軟體開發。 
五、水文資料調查試驗。 
六、支援各教師之研究計畫。 
七、整合校內土木、環工、水保等系之師資與技術，以本校所在區域(高

雄、屏東、台東等)為研究對象，將本場發展成為本區域重要之水利

資源工程研究中心。 

第三條 本場置主任一人，綜理本場業務，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

職級以上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、研究人員兼任之，任期一年，得連

任，並得置職員若干人，由學校總員額中調整之。 

第四條  本場設諮議委員會，對本場之發展提供建言，委員會置委員三至五人，

除場主任為當然委員外，其餘委員由場主任推薦校內、外具備相關專

長領域之專家或學者，簽請校長聘任之，任期一年，得連任。 

諮議委員會會議由本場主任擔任召集人，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。 

第五條 本辦法經工學院院務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